
 

附件 5 

 

眼科医院基本标准（试行） 

 

一、床位 

床位总数 20 张至 79 张（含日间观察床）。 

二、科室设置 

（一）临床科室 

至少设有眼科、急救室。 

（二）医技科室 

至少设有治疗室、手术室、检查室。 

（三）职能科室 

至少设医疗质量与安全、医院感染管理、病案（统计）等部

门。 

三、人员 

（一）开展白内障、青光眼、角膜病、眼底病、眼外伤、屈

光眼肌以及麻醉和急救等专业的，至少有 1 名与开展专业相适应

的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医师。 

（二）医护比至少达到 1:1。至少有 1 名从事眼科专业护理 3

年及以上的护士。 

（三）与设置的医技科室相适应的卫生技术人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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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配备医疗质量与安全、医院感染管理、病案（统计）

的专兼职人员。 

四、房屋 

（一）每床建筑面积不少于 40 平方米（不含日间观察床）。 

（二）病房每床净使用面积不少于 5 平方米（不含日间观察

床）。 

（三）设置日间观察床的，床间距不少于 0.8 米。 

（四）治疗室、手术室、检查室等每个房间需独立。 

（五）总建筑面积应当符合医院业务需要。 

五、设备 

（一）基本设备 

眼压计、视野仪、专科检查台、视力表、检眼镜、裂隙灯、

验光仪、眼科 B 型超声诊断仪、紫外线灯、高压灭菌设备以及其

他与所开展诊疗项目相适应的设备。 

（二）病房每床单元设备同一级综合医院。 

（三）配置通讯、计算机等设备并装备与开展诊疗服务相适

应的信息系统。 

六、管理 

建立医疗质量管理体系，制定各项规章制度、人员岗位职责，

施行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诊疗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。规章制度至

少包括患者登记制度、医疗文书管理制度、患者安全制度、患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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抢救与转诊制度、患者隐私保护制度、信息管理制度、设施与设

备管理制度、药品耗材管理制度、医院感染防控管理制度、医疗

废物处置管理制度、医务人员职业安全防护管理制度，停电、停

水等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以及消防制度。工作人员必须参加各项

规章制度、岗位职责、流程规范的学习和培训，并有记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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